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衢州市人民医院文件 
 

 

衢市医发〔2018〕19 号 

 

衢州市人民医院关于印发《国家住院医师规

范化培训基地学员培训管理制度》的通知 

 

各部门、科室（班组）： 

为加强我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的管理和考核，

提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质量，根据《国家卫计委关于印

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办法(试行)》(国卫科教发

〔2014〕49 号)，结合本基地的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管理制

度，请认真组织学习，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衢州市人民医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4 月 1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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衢州市人民医院国家住院医师 

规范化培训基地学员培训管理制度 

 

一、目的 

为保障医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的顺利实施，特制

订本制度。 

二、适用范围 

衢州市人民医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的所有学员。 

三、岗前培训 

1．新学员必须参加本院举办的岗前培训，具体由人事

处组织实施。 

2．培训内容：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、制度解读；医院

核心制度及奖惩条例；各相关职能部门工作服务流程；住院

医师规范化培训的管理制度及要求等。 

3．新学员岗前培训后进行考核，合格者方可进入住院

医师规范化培训专业基地参加培训；不合格者延长岗前培训

时间，此期间的费用自理。 

四、入科教育 

（一）入科教育应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入科第 1

天分别向专业基地或轮训科室的教学秘书报到，教学秘书组

织实施入科教育结束后方进入规范化培训。 

（二）教育内容包括: 

1．情况介绍:由教学秘书介绍专业基地或轮训科室的基

本概况及科室主任、三级医师、护士长及科室师资情况，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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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管理、工作流程等。  

2．规章制度:重点介绍住院医师值班制度、病历书写制

度、教学查房制度、小讲课制度、病例讨论制度、科室业务

学习制度与卫生管理制度等，部分专业基地需介绍阅片会制

度、临床巡诊制度、会诊制度。 

3．带教管理:由教学秘书为每位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

员分配带教老师，分配所管床位，并合理分配学习病种、诊

疗操作机会、接收新病人等。告知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

科室教学活动安排，包括教学查房、病例讨论、小讲课、实

践操作、出科考核要求等。 

4．其他：培训期间重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的医

患沟通与人文关怀的技巧培训等。 

五、轮转管理 

（一）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实行学员信息登记和考核认

证制度。 

（二）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必须按照医院国家住院

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发布的轮转计划进行轮转，严禁任何科

室或个人擅自调换轮训科室。 

（三）学员如发现有与本专业培训标准内容不符合之

处，需在报到前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办公室联系修改轮转

科室安排，并以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办公室发布的轮转计划

为准。 

（四）学员须提前一天到下一轮转科室教学秘书处报

到，次日上午 7:30 进入当月轮转科室开始入科教育培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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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学员在完成同一科室所有轮训后，在轮训结束月

25 日前递交出科评价表，完成出科考核。无故未按时参加考

核和录入出科小结者需重修。 

六、考核实施 

主要包括日常考核、出科考核、年度考核、结业考核。 

（一）日常考核： 

1．学员培训过程中，凡请假 1 天，由学员所在轮转科

室带教老师批准。 

2．凡请假≥2 天由学员填写《住院医师请假报告审批

表》，经所在培训科室主任审核同意并签署意见，交住院医

师规范化培训办公室批准。 

3．凡请假 3天以上包括:计划生育假、事假、产假、婚

假、丧假，须由学员填写《住院医师请假报告审批表》，并

提交相关假期的证明材料，经所在培训科室主任签署意见，

交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办公室批准。病假申请需同时递交疾

病诊断证明，婚假申请需同时递交结婚证复印件，事假申请

需在能兼顾医院各科室临床医疗人力资源配置要求的前提

下方可得到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办公室批准。 

4．单月休假天数(不含节假日)累计达 7 天以上者，需

补修请假天数的轮转培训。 

5．未办理请假手续或请假未经批准擅自离开工作岗位，

准假期满未申请续假或申请续假未经批准而按时回来培训

者，以旷工论处。 

6．信息登记、录入和审核：学员应将完成的工作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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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实填写在浙江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信息系统网站上，带

教老师及科主任及时完成信息审核。各培训基地职能管理部

门定期检查信息登记、录入及审核，国家培训基地每季度随

机抽查一次，并及时反馈。 

7．院级和专业基地理论和临床技能培训的出勤率≧

70%。 

（二）出科考核 

1．住院医师每轮转完成一个专科的学习，必须参加一

次出科考核；若某一专科分多次轮转，每轮完一次都必须参

加一次出科考核。同一专科每轮转 3 月，必须参加出科考核。 

2．出科考核由科室教学秘书、带教老师和科教处共同

完成，考核内容包括专业理论、专业英语、临床技能、病历

书写。其中临床技能、病历书写、专业英语由科室培训管理

小组和指导老师组成的考核小组负责。 

3．住院医师在出科前 1周，打印并填写出科个人总结，

连同出科考核评分表一并交科室考核小组，对住院医师培训

期间的表现进行评价，同时安排病历、技能考核和专业英语

考核，技能及病历书写考核结果填入考核评分表，专业英语

要求翻译一篇所轮转科室常见疾病的专业文献（一版 A4纸长

度），手写译成中文后交带教老师亲笔修改、打分并签名。非

临床科室轮转（如影像、病理等），出科不需考核病历书写。 

4．出科考核上交的资料： 

（1）轮科个人总结（详见轮转手册）。 

（2）出科考核评分表（临床科室/非临床科室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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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病历考核评分表（一份） 

（4）技能操作考核评分表（任选一项与所轮科室相关

的技能考核评分表） 

（5）英语专业文献及手写翻译稿，带教老师需修改。 

5．学员在出科考核理论和技能考核不合格者，可以参

加补考一次。应由所在科室教学秘书和带教老师对该学员的

培训情况进行反馈，并告知学员相关改进措施。 

（三）年度考核 

1．年度考核由衢州市学术管理中心统一组织安排。 

2．由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办公室协调各专业基地在考

前组织学员进行强化培训。 

3．理论考核不合格者，当年度可以参加补考一次。临

床技能考核不合格，参加补考一次。 

(四)结业考核 

1．由国家毕业后教育委员会统一命题，由浙江省统一

组织，由本基地组织实施考核。 

2．由各专业基地在考前组织学员进行强化培训，由住

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办公室进行监督。 

3．结业考核不合格者，根据浙江省当年度的统一安排

进行相关学科的补考。 

(五)培训期间的其他考试 

1．本科毕业生完成第一年培训任务后，应参加国家执

业医师资格考试。 

2．研究生毕业者应于培训当年参加国家执业医师资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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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考核结果的认定 

1．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二次考试不合格者，根据委培单

位相关规定执行。 

2．完成规定年限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成绩合格者，颁

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。 

3．学员考核成绩与各专业基地主任、教学主任年度绩

效考核挂钩。 

七、相关文件 

（一）《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》

（国卫科教发〔2013〕56号） 

（二）《国家卫计委关于印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国卫科教发〔2014〕49号） 

八、相关附件 

附件名称 文件编号 附件来源 保留年限 

衢州市人民医院住

院医师规范化培训

学员出科考核评分

表（临床科室） 

KJC-11-01 

OA 住院医师

规范化培训

表格下载栏 

三年 

衢州市人民医院住

院医师规范化培训

学员出科考核评分

表（非临床科室） 

KJC-11-02 

OA 住院医师

规范化培训

表格下载栏 

三年 

九、文件实施 

本制度自下文之日起实施，由科教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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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
  抄送：市卫生计生委。 

衢州市人民医院办公室           2018 年 4 月 11 日印发 


